转发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13届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浙语〔2010〕6号

各设区市及义乌市语委、党委宣传部、教育局、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人事局）、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军分区政治部、团委，各高等学校，省语委各成员单位：

    2010年9月12日至18日是第1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教育部等九部门于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第1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对第13届全国推普周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今年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布10周年，本届推普周活动要在总结前十二届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围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一主题，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全面、深入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我省的实施办法，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牢固的依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努力构建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主体的和谐发展的社会语言生活。

    二、各市语委要加强宏观指导，重点在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四大领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推普周活动的宣传声势和社会效果。党委宣传部门要把语言文字工作列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统一部署，明确要求，把推普周活动列入今年第三季度宣传计划，发动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报道，提高语言文字有关法律法规的社会知晓度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知识的普及度。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引导鼓励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写、讲”进校园、进课堂工作。从本届推普周开始，各级各类学校每年都要开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宣传、培训、实践活动，发挥学校在推广普及普通话和传承中华文化中的基础和辐射作用。公务员管理部门要督促公务员以普通话、规范汉字为基本的公务用语用字，提高公务员普通话水平与规范汉字应用能力。文化部门要在文化活动中和文艺节目内容中积极宣传推广普通话，加强对文化系统直接面向公众的相关人员的普通话培训，进一步规范各种文艺活动中的用语用字。广播电影电视部门要加强对广播电影电视的指导和监督，规范屏幕用语用字。共青团组织要在广大青少年中积极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组织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群众性活动。各公共服务行业要以此为契机，结合自身特点，把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切实纳入岗前培训、纳入服务工作考核目标、纳入行业规范之中。新闻媒体要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继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在推普周前后集中刊播一批语言文字公益广告。

    三、本届推普周期间，全省将举办一系列推普宣传活动：第二届浙江省大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第五届浙江省青少年中华经典美文诵读活动，2010年浙江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选拔大赛暨第三届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第三届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大赛，第二届浙江省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大赛等。省语委还将开展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检查、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评估，并继续对国家二、三类城市进行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本届推普周开幕式委托浙江传媒学院承办。

    四、各地、各部门要对本届推普周活动给予高度重视，精心策划、周密安排，认真做好活动的各项组织工作。要注重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注重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阶段性工作与常规性工作相结合，重点推动与广泛发动相结合，力争使城市与农村并重，推广普通话与推行规范汉字同步，充分利用推普周这个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宣传平台，发挥其整合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五、本届推普周期间，由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制作的广播电视及网络的公益广告将发往各地，请各地新闻媒体及时播出。省语委办公室也将继续发放推普周宣传画和宣传品。

    六、按照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各军分区政治部要结合实际，制订推普周活动方案，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活动，并对宣传活动及成效进行总结。活动方案及有关情况，请及时报省军区政治部。

    请各市语委、各高校于9月27日前把推普周活动总结报省语委办公室。联系人：陈飞，联系电话：0571-88008958；传真：0571-88008871；电子邮箱: zjsywb@126.com 。

 

 

 

 

                         省语委         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

 

 

 

                      省人力社保厅        省文化厅         省广电局

 

 

 

                     省公务员局         省军区政治部       团省委

                                                          

                                                           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13届全国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教语用函〔201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党委宣传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文化厅（局）、广播影视局、公务员局、语委、团委，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武警部队政治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党委宣传部、人事局、文化局、广电局、语委，各直属高等学校：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 推普周活动已成功举办了12届，在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促进全社会增强语言规范意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0年9月12—18日是第13届推普周，各行业系统、各地方应继续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在创新活动形式、扩大宣传效果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搞好本届推普周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认同传承，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举措，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坚持“建设、推广、监管、服务”的工作原则，努力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二、宣传主题

    本届推普周宣传主题为：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三、主要活动内容和形式

    1.广泛发动群众，提高宣传效力。今年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布10周年，推普周活动主要应围绕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展。继续依托学校、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等重点领域，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群众，组织开展具有行业或地方特色的宣传教育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本届推普周开始，各级各类学校每年都要开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宣传、培训、实践活动，使广大学生树立牢固的依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

    2.突出宣传主题，带动活动开展。推普周期间，以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主题，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将召开视频会议，邀请相关部门、组织和部分省（区、市），介绍依法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立语言文字依法管理长效机制，以及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关注语言文字热点、使语言文字工作更好地服务大局并贴近百姓生活的做法和经验，推动语言文字工作的均衡、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和各行业系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自主开展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3.结合经典诵读，推动纵深发展。推普工作重心要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并进一步加大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力度。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大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力度。在做好依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培养工作的基础上，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写、讲”进校园、进课堂试点工作。通过诵读、书写、聆听传统经典诗文，使青少年熟悉亲近经典、热爱传统文化，对青少年的养成教育、爱国情感培养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切实发挥学校传承中华文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主战场的作用。在教授、学习经典的过程中，广大师生不断提升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水平。

    4.加强领导协调，注重形式创新。各地要加强对推普周工作的领导，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在活动策划与部署时，应充分利用好推普周这个已形成品牌效应的宣传平台，发挥推普周宣传的整合引领作用，注重与语言文字日常宣传、常规工作的衔接与融合,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在活动形式上，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拓展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注重宣传的内涵和实效。

    四、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1.推普周期间，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将继续印发推普周宣传画，制作并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播放推广普通话公益广告。各省（区、市）和各系统也可借助社会支持、利用自有条件自行制作相关宣传品，多渠道、多方位开展宣传，进一步增强推普周活动的宣传声势和社会效果。

    2.各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通知要求，在广泛征求宣传、教育、人事、文化、广电、共青团、少先队等部门、组织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推普周活动方案，请于6月15日前将活动方案报送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各地的活动方案确定今年的推普周重点城市和重点行业系统，推普周期间，还将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巡视、观摩、检查。

    3.各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请于9月30日前将第13届推普周活动总结报送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活动特色突出、宣传效果显著的省（区、市），将采取适当形式予以表扬。

    4.军队各级政治机关，要结合实际，制订推普周活动方案，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活动，并对宣传活动及成效进行总结。活动方案及有关情况，请及时报总政治部宣传部。

    5.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 系 人：教育部语用司 郝阿庆、周道娟

    联系电话：010-66097038，66097030；传真：66096681

    电子邮箱：tuipuchu@moe.edu.cn，zonghc@moe.edu.cn。

 

   教育部    中宣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文化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国家公务员局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解放军总政治部   共青团中央

                          

                                          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